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

关于硕士学位论文同行专家评审的规定 

依照《南方科技大学学位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学科学位授予标准》要求，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须送 2 名同行专家隐

名评审（教育部第三方平台），有关送审程序及专家评审意见的处理

办法规定如下： 

一、流程 

1. 同行专家评审在硕士生毕业资格审查、学位论文形式审查、文

字复制比检测通过（不超过 5%）后进行； 

2. 学位论文评审的具体工作由本学科相关培养单位负责； 

3. 进行学位论文同行专家评审前，硕士生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 学位论文预答辩情况表； 

（2）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； 

（3） 学术成果证明； 

（4） 硕士学位论文； 

（5） 学位论文送审申请（教务系统）。 

4. 为保证评审专家有充分的时间审阅学位论文，硕士生须预留 6

周时间用于评审工作。 

二、专家评审意见及后续工作 

1. 专家评审意见分为四档： 

A：90 分以上，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学术水平，无需修改或

小修后，可申请答辩； 



B：75-89 分，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学术水平，须对论文进行

适当修改后方可申请答辩； 

C：60-74 分，基本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学术水平，但须对论

文进行较大修改后方可申请答辩； 

D：59 分以下，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学术水平，不同意申

请答辩。 

2. 评审后续工作 

（1）评审意见均为 C 及以上时，可以进行答辩，硕士生应参考

专家意见认真修改论文，并写出评阅意见答复，经导师审核同意并签

署意见。 

（2）评审意见中有 1 个 D 时，硕士生须对学位论文做充分修改

并填写修改说明，经导师、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予

以增评。 

另一评审意见为 C 时，学位论文修改时间不少于 1 个月。 

增评时，将修改后的论文及修改说明提交评审意见 D 对应的原

评审专家，或另聘 1 名专家再次评审。增评结果为 C 及以上才能进入

答辩环节。 

（3）评审意见（包括增评）中有至少 2 个 D 时，终止本次学位

申请。硕士生须对论文内容进行较大调整或补充，并填写修改报告，

经导师、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予以重新送审。硕士

生申请重新送审与前次申请的时间间隔应不少于 3 个月。 

 



附：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结果处理规则 

结果 
类型 

2 名专家的评价等级 处理规则 

1 A/B/C A/B/C 
硕士生应按照评审意见认真修改论文，并写出评阅意见

答复，经导师审阅同意并签署意见，进入论文答辩环节。 

2 D A/B 

硕士须对学位论文做充分修改并填写修改说明，经导师、

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予以增评。 
增评结果为 C 及以上时，进入答辩环节。 
增评结果为 D 时，终止本次学位申请。硕士生须对论文

内容进行较大调整或补充，并填写修改说明，经导师、培

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予以重新送审。硕士

生申请重新送审与前次申请的时间间隔应不少于3个月。 

3 D C 

硕士生须对论文进行较大修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 1 个月，

并填写修改说明，经导师、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

核通过，予以增评。 
增评结果为 C 及以上时，进入答辩环节。 
增评结果为 D 时，终止本次学位申请。硕士生须对论文

内容进行较大调整或补充，并填写修改说明，经导师、培

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予以重新送审。硕士

生申请重新送审与前次申请的时间间隔应不少于3个月。 

4 D D 

终止本次学位申请。硕士生须对论文内容进行较大调整

或补充，并填写修改说明，经导师、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审核通过，予以重新送审。硕士生申请重新送审与

前次申请的时间间隔应不少于 3 个月。 

注 1：增评指将修改后的论文及修改说明提交评审意见 D 对应的原评审专家，或另聘 1 名

专家再次评审。增评结果不覆盖原评阅意见，全部意见一起记载入学位档案。 
注 2：重新送审不记载前次评阅意见。 

 

 


